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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擲財爺 陳德章罪成或判監
官斥涉暴力即違法 不文明有預謀押後判

辯方結案：許「大花筒」非必然受賄

優待新地無證據 卸任續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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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向曾俊華擲蛋而被控普通襲擊罪的25歲被告陳德
章，早前在庭上否認有意圖襲擊曾俊華，聲稱擲蛋

只是向特區政府表達不滿的方式，並沒有針對任何人，
也不涉普通襲擊。蘇官昨日在裁決時指出，被告以「蛋
擲向高牆」來比喻高牆是高官，明顯襲擊行為是針對當
時在台上的高官，並對高官具有敵對意圖。

若無意圖施襲 何不將蛋掟地
他續說，被告可預見向台上擲蛋定有機會擊中任何
人，又指被告如聲稱沒有意圖施襲，為何不將雞蛋擲向
地下，而雞蛋具有一定的硬度，若被擊中一定會感到痛
楚，被告行為使曾感到暴力威脅，故裁定他罪成。
蘇官向被告指出，香港雖有言論自由，但涉及暴力即
屬違法，又批評被告做法極不文明及有預謀犯案。案件
押後至11月28日，等候社會服務令報告再判刑，蘇官明

言會保留判處任何判罰形式，包括監禁等。

裁決建基證供 絕不受其他影響
蘇官在裁決前，透露數天前收到市民信件，表達有關

本案的意見。辯方即稱該信件的內容能構成恐嚇罪，其
內容「已經去到想說服官達致某個裁決」，又稱內容是
支持控方主張。蘇官則強調，法院的裁決的考慮建基於
審訊的證供，絕不會受其他事件影響。
陳德章在一眾社民連成員陪同下在庭外向傳媒表稱

作為抗爭者已知道其須承擔的法律風險，但稱以擲蛋
表示不滿的行為是一種「文化」，已逐漸被愈來愈多
人所接受，批評裁判官不認同擲蛋是宣洩對政府不滿
的方式是「缺乏量度及視野淺窄」，又稱「如果雞蛋
係有實質攻擊性，應全港禁售」。陳又聲言，他會繼
續擲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

民連秘書長陳德章於去年 12 月 7

日，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

案》地區諮詢會上，向演講台連擲兩

枚雞蛋，其中一枚擊中「財爺」曾俊

華額頭，昨被裁定普通襲擊罪成，案

件押後至本月28日判刑。裁判官蘇

惠德昨日在裁決時指出，香港雖有言

論自由，但涉及暴力即屬違法，又批

評被告做法極不文明及有預謀犯案，

故保留會判處包括監禁等刑罰。

▲向「財爺」掟雞蛋的陳
德章普通襲擊罪成候懲。

◀當日社民連成員擲蛋，
曾俊華(白布抹頭者)被擲
中頭部。 資料圖片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昨續訊，代表許的
大律師蔡維邦在結案陳詞中稱，許仕仁的確生活
奢華，不謹慎理財，更向稅局及公眾隱瞞千萬元
顧問費收入，這些皆沒有藉口開脫，但法庭不是
進行道德審判，陪審團只需要考慮許所面對的控

罪。蔡又指，許仕仁極需要金錢去維持揮霍生活，但不
代表他會受賄，他出任公職時沒有濫權，每年收1,500
萬元顧問費亦絕對物有所值。
蔡維邦昨日在庭上向陪審團表示，如果認為許仕仁的
辯解可能屬實，便要裁定他全部罪名不成立，如果許於
2003年至2005年獲郭氏兄弟聘用為顧問，有理由賺取
他應得的報酬，支付給許的款項便不是賄款。

掌積金局政務司俱未濫用職權
蔡又稱，許無論是任職積金局行政總監、政務司司長
及行會非官守成員期間，均沒有濫用職權，控方亦未能
指出任何線索顯示許任職司長時曾向新地或郭氏兄弟提
供優待。
蔡認為，控方的立場是，「如果你入不敷支便要想辦
法籌錢，如果你亦是公職人員，籌錢的方法便一定是受
賄。」他並不同意此說，又指現實中有很多合法途徑籌
錢，控方指財政拮据的公職人員均有動機受賄，是對他

們的誠信作出侮辱性攻擊。
2003年，許與郭炳江達成年薪1,500萬元的口頭協
議，蔡指，由於郭炳江與大哥郭炳湘之間的問題，故不
能簽署白紙黑字協議，郭炳江作為好友兼家財億萬，許
沒有理由不相信他的承諾，許秘密收取顧問費不代表款
項是賄款，只因他尊重郭炳江保密的意願。
蔡續指，郭氏兄弟希望許提供容易消化的顧問意見，

並不需要千字論文，許提供獨家顧問服務，令新地較其
競爭對手更有優勢，更顯得其千萬年薪物有所值。許出
任新地顧問時，並沒有利用他在政府的人事關係，在西
九及馬灣項目上代表新地去接觸舊同事，郭炳江及郭炳
聯沒有理由會認為許重返政府後會令新地得益。
他續說，許知道郭炳江會承擔新地未支付的顧問費，

故他沒有理由主動要求新地支付特別花紅，但其顧問意
見亦確實令新地有得益，而顧問合約沒有列明提早終止
合約時，餘下合約期的費用如何處理，就是要給予彈
性，許向新地出示的發票並非就沒有提供的服務索取費
用，故發票沒記載虛假資料。

馬灣項目無益新地 未參與國金續租
蔡認為，許2005年6月獲邀提名為政務司司長屬國家
機密，令許辭任顧問時拒絕透露原因，相信郭炳江郭炳

聯亦知道此乃敏感資料，不
宜多問，既然二人對許重返
政府不知情，故2005年4月
郭炳江給許的500萬元，亦
與許即將出任司長無關，款
項不屬賄款，是顧問薪酬的
一部分。
他指出，許出任西九文化

區督導委員會主席時，是優
待新地的黃金機會，但他沒
有如此做，在馬灣公園項目
上亦同樣沒有優待新地，作
為新地前顧問，許加入政府反而會令新地與政府交涉時
受掣肘，蔡認為向許提供更優厚薪酬令他留任顧問才是
最合理做法。
就許在積金局的工作，蔡指2003年積金局續租新地
所發展的國金一期時，全程由積金局物業顧問負責磋
商，作為行政總監的許沒有參與，沒有影響物業顧問的
續租建議，亦沒有向新地提供協助，故無責任向積金局
申報自己當時與新地的關係，因為向他批出貸款的新地
旗下忠誠財務屬持牌金融機構，許亦未獲新地聘用為顧
問，不存在利益衝突。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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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仕仁 中通社圖片

深海關破印度食品水貨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代表許
仕仁的大律師蔡維邦昨日在結案陳辭指
出，當許仕仁於2007年中卸任政務司司
長後，郭炳江已經沒有理由繼續要行賄
他，因許已失去影響力及權力，尤其許
於在任期間根本沒有優待過新地，郭炳
江繼續向許提供「甜頭」是不合常理
的。他認為，控方指控許優待新地的說
法，就像「鬼魂」一樣根本找不到。

若收賄 許理應續任司長
蔡維邦昨日在庭上指，郭氏兄弟明知

許仕仁成為政務司司長後未必會對新地
有好處，如要付錢的話，應付錢給許仕
仁着他不要重返特區政府，讓新地可以
取得更多可賺錢的項目。相反，若許同
意擔任司長5年便可以繼續收受賄賂，
那為什麼他只肯做兩年，若如控方所
指，許需要賄款才可生存及享受奢華的
生活，許理應繼續出任司長，令名下銀
行戶口內的存款「越滾越多」。
蔡維邦稱，廉署早於2009年12月約晤

許仕仁問話，當許仕仁是以「證人身份」
被召見，及回應廉署助理處長余振昌的提

問，身為證人的許仕仁便「有問有答」，
許無理由加插其他答案內容，故控方不應
因許仕仁沒有詳細向廉署交代始末，就批
評許仕仁向廉署「隱瞞事實真相」。
此外，當時負責以筆記錄的廉署女調查

主任確在紙上記錄了「花紅付款」（bonus
payment）的字眼，但事後女調查主任將
筆記整理後，「花紅付款」字眼卻變成「額
外付款」（premium）。因此許仕仁由一
開始向廉署解釋從新地收取的412.5萬元
便是「花紅」，是完全與他及郭炳江在庭
上的證供，以及郭炳聯在「自白書」的說

法「完全吻合」。

控方指證據確鑿 難覓得
蔡維邦認為，控方指控許優待新地的

說法，就像「鬼魂」一樣，根本找不
到，而控方口中一直所指的「證據確
鑿」（smoking gun）根本在任何地方
都找不到。
蔡強調，本案牽涉特區政府高官涉嫌

收受金錢利益嚴重的罪行，控方意圖令
各陪審員相信一個沒有實質證據的指
控，蔡提醒各陪審員案件舉證責任在於
控方，如果陪審團認為許的辯解有可能
是真實，就要裁定他全部8項罪名不成
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庭）發展局前局長
麥齊光與路政署前助理署長曾景文，被指於29
年前以「互換單位」作掩飾而騙取政府租津，去
年被裁定串謀詐騙56萬元租津罪成，被判入獄8
個月，緩刑兩年。二人不滿定罪上訴，上訴庭昨
頒下判詞駁回二人的上訴，維持原判。麥、曾二
人在上訴聆訊期間均到庭旁聽，昨卻沒有到庭領
取判詞，只由律師代領。
代表兩名上訴人的律師許天福認為有再向終審法
院上訴的機會，但表示會與資深大律師研究判詞後
才採取下一步行動。問及麥、曾兩人有否對結果感
到失望，許回應指「唔多唔少都有啲啦」。
上訴人麥齊光（64歲）及曾景文（59歲）同

聘請的資深大律師李定國在聆訊時，指原審法官
陳仲衡推論麥、曾二人曾為對方的居所提供購買
資金的裁斷上，並沒有基礎支持。
上訴庭法官在判詞中表示，在一份有關買賣的
指示文件上，直接顯示購買北角城市花園同座
22E單位的是曾及其妻子，沒有直接的證據指麥
或其妻有出資購買該單位，惟原審法官不但沒有
全面審視可用的證據，還錯誤地推斷麥等曾出資
購買22E單位，此推斷不但沒有證據支持，且與
之矛盾，故在二人有出資購買對方單位的判斷上
犯錯，而此亦是案中一關鍵性錯誤。

官：原審裁決無司法不公
然而，撇除此錯誤，對於原審法官推論二人早
在申請租津之前，已有「交換持有」對方單位的

協議，以掩飾與稱租住的單位有利益關係的推斷，並沒有
妨礙。原審法官仍會得出此裁斷，上訴庭法官認為並沒有
因此導致司法不公的情況出現，故駁回二人的上訴。
麥、曾二人於去年6月24日在區域法院經審訊後同被

裁定一項串謀詐騙租屋津貼罪成，指二人於1985年6月
至1990年12月期間，假稱租住對方位於北角城市花園的
單位，藉此騙取租津合共56萬多元，但事實上二人租住
自己名下的物業單位。另麥、曾二人各被控兩項及三項
行使虛假文件欺騙主使人等罪名成立。而在判刑前，二
人已把控方所指的騙款連同28年來的利息，分別為70餘
萬元及118萬餘元歸還給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深圳
報道）地下停車場竟是大型走私糧
食窩點。13日傍晚，本報記者跟訪
深圳海關緝私局「滅蟻行動」，在
羅湖口岸附近一小區停車場內搗毀
一個大型印度走私糧食加工窩點，
現場查扣涉嫌從香港通過「水客」
走私入境的大米6,080公斤、麵粉
610公斤、綠豆粉1,000公斤以及嬰
幼兒用品、保健品等日用雜貨一大
批。
深圳海關緝私部門13日下午起

出動200餘名緝私警力，聯周30餘
名市場監督管理工作人員，在羅
湖、福田、深圳灣、沙頭角和文錦
渡等口岸開展代號為「滅蟻1號」
的打擊治理聯合行動，本報記者全
程跟蹤採訪。
傍晚時分，執法人員在羅湖口岸

附近的陽光新幹線小區地下停車場
內，搗毀一個大型走私印度食品窩

點。300多平方米的地下車庫被木
板分割成3個房間，大廳的地板上
灑落了大量老鼠藥，一台大米分裝
機器置在中央，附近散落了大量大
米包裝袋，各個角落堆積了將近
350包不同規格、品牌的印度大
米。
同時，其他房間內還立着數排貨

架，架上堆積了近百種產自南亞國
家的咖喱、香料、零食和調味料副
食品，宛若一個小型超市。

聘水客經港走私 運作近兩年
據現場被拘控的外籍人士介紹，

這個水貨窩點已運作近兩年，他們
專門聘請水客從香港帶貨入境，每
次每人帶5公斤大米及一些副食
品，老闆會按照每公斤食品4港元
的價格給予水客代工費。

家鄉食品難進口 唯購水貨

採訪期間，有兩名外籍人士前往
購米，他們稱，在珠三角居住有大
量南亞籍人士，他們吃不慣內地產
的大米，但家鄉的食品則涉及糧食
進出口管制，及食品檢驗檢疫管
理，難以入口內地，因此只能購買
水客從香港帶入境的食品。
負責收貨的水客頭說，質量最差

的印度大米在香港售價30港幣5公
斤，水客帶入境後可以50元人民幣
倒賣給倉庫。至於倉庫賣給印度餐
廳的價格，則根據大米質量，售價
每公斤20元到100元不等。
海關緝私局人員同時還對福田、

深圳灣、沙頭角和文錦渡等口岸及
周邊「水客」窩點展開集中清理，
截至昨日，共搗毀「水客」地下接
貨倉庫和私貨銷售店舖等窩點26
個，拘捕29名涉案者。
據悉，此次「滅蟻行動」將持續

至年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庭）葵涌昨凌晨邨發生火
警。一代變性人妃嬙「好姊妹」，洋名CoCo的易服
男，疑凌晨在家煮食時，電磁爐發生短路起火，火勢
一發不可收拾，濃煙沖天，因單位在大廈低層，樓上
不少住戶來不及疏散被困，紛紛揮巾求救及逃上天
台，有多達1,800人疏散。喜作女性打扮的CoCo被困
火海，要冒險爬水渠落簷篷逃生，事後因吸入濃煙不
適送院。

一代變性人妃嬙「好姊妹」曾「賣肉」
報稱以電磁爐煮食失火男子姓池、45歲，居住葵涌

邨映葵樓3樓一單位，他送院時仍清醒，事後需留
醫，情況「穩定」。現場消息稱，池原來是本港一代
變性人妃嬙的「好姊妹」，洋名CoCo，他由中一開
始已發現自己喜歡做女人，至16歲時於廟街認識妃
嬙，且曾加入人妖歌舞團賣藝。
據悉，有人曾在深水埗福華街及南昌街靠出賣肉體

維生，透露賺錢目的是到泰國接受變性手術，做一個
「真女人」，但池在2000年曾遇劫，損失了7,000元
積蓄，為此他更一時感觸割腕企圖自殺幸獲救，惟半
個月後再被發現在石硤尾邨撼頭埋牆，迄今仍未能圓
其變性之夢。
事發昨凌晨4時45分，鄰居突聞CoCo的單位傳出

呼喊聲，初不以為意，未幾驚悉發生火警，住客紛紛
狼狽疏散。有來不及落樓逃生的住客走上天台暫避，
亦有在樓上被濃煙圍困居民在窗戶揮動毛巾求救。其
間，CoCo疑因在火場被困逃生無門，冒險由3樓家中
廚房爬水渠落一樓簷篷逃生。
消防員接報到場開喉救火，並分頭上樓救人，被困

簷篷平台的CoCo獲救後因吸入濃煙不適，需送院治
理，救護員初時還以為他是女性，其後才證實是男兒
身。消防員動用一隊煙帽隊及一條喉灌救，約一小時
後將火救熄。起火單位付諸一炬，並波及對上4樓及
5樓外牆燻黑，玻璃窗亦焚毀。消防員調查後，相信
是電磁爐煮食時懷疑漏電燒着雜物起火，並無可疑。
火警期間，有大約1,800住客自行或由消防員協助疏

散到安全位置，有住在起火樓層的居民說當時正在睡
覺，驚聞有人高叫「火燭」，開門見濃煙密布，唯有
折返家中等候消防員救援。

街坊：事主只戴胸圍周圍走
鄰居指CoCo入住上址約9年，初時有家人與其同

住，後來只剩下他獨居，又指他平時愛作女性化打
扮。街坊余先生表示「他平時着裙着短褲，又穿高跟
鞋，從後面望都頗為性感，但在前面一看就知是男扮
女裝。」有街坊更指有人甚至「只戴胸圍周圍走」。

易服男CoCo
爬渠逃火警

▲葵涌邨映
葵樓起火單
位 火 光 熊
熊，1,800
住客疏散。
讀者供圖

◀ 易 服 男
CoCo 自 3
樓起火單位
廚房爬水渠
落 簷 篷 保
命。

◀從香港走私入境的印度大米。 李薇

▲宛如小型超市的走私倉庫。 李薇


